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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8_E6_B3_95_c67_492665.htm 1、[案情] 1996年4月，某外资企

业董事长提供以下情况：该企业于1994年5月在中国申请注册

，主要生产木器家俱，但由于经营不善，已亏损达500万元，

于是其决定解散该企业。但该董事长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

我国法律关于企业终止的规定，也不知道企业终止后，如何

清算，于是就委托××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给出具一份法律

意见书。 [问题] 假如你是李律师，你该怎样做? [法律意见书]

致××企业暨董事长先生： 根据贵企业委托，李律师就贵企

业终止企业是否合法以及如何清算的问题，现提出意见如下

： 1.外资企业终止的条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

法实施细则》第75条的规定，外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予终止：(1)企业经营期限届满.(2)企业经营不善，严重亏

损，外商投资者决定解散.(3)因自然灾害、战争等不可抗力而

遭受严重损失，无法继续经营.(4)企业破产.(5)企业违反中国

法律、法规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被依法撤销.(6)外资企业章程

规定的其他事由已出现。 2.外资企业的清算。根据我国《外

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第76条的规定，外资企业如果是由于前

面讲到的第(1)、(2)、(3)、(6)项所列的情形终止的，应当在

终止之日起15天内公告并通知债权人，并在终止公告发出之

日起15内，提出清算程序、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，报审批

机关审核后进行清算。根据本细则第77条至第80条的规定，

清算委员会应由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、债权人代表以及有

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组成，并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、律师等



参加。外资企业清算结束之前，外国投资者不得将该企业的

资金汇出或者携出中国境外，不得自行处理企业财产。清算

费用应从外 资企业现存财产中优先支付。清算终了，外资企

业的清算净收益即清算所得，依法缴纳所得税。缴纳所得税

后剩余财产，按照外资企业章程的规定进行分配。外资企业

清算处理财产时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

组织有优先购买权。外资企业清算结束，应当向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，注销营业执照。从上可见，贵企业可

以终止企业，但必须依照我国的法律依法进行清算。 2、[案

情] 1993年2月，美国某公司在中国独立投资建立了一个玩具

制造厂，企业登记注册时，该公司认缴注册资本额为50万美

元，其中非专利技术作价为10万美元。第一期出资10万美元

，其余部分由该公司分期缴纳。1994年4月，该公司由于经营

策略的改变，没有按期缴纳第二期出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告知该公司如果在30天内仍不缴付第二期出资，玩具制造厂

的批准证书即自动失效，该公司仍然不缴付，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于是吊销了该玩具制造厂的营业执照。 [问题] 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? [分析] 外资企业的注册资

本，是指为设立外资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资本总

额，即外国投资者认缴的全部出资额。根据《外资企业法实

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外国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出资

，也可以用机器设备、工业产权、专有技术等作价出资，经

审批机关批准，外国投资者也可以用其由中国境内举办的其

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。外国投资者缴付出

资的期限应当在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和外资企业章程中载

明，外国投资者可以分期缴付出资，但最后一期出资应当在



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，其第一期出资不得少于外国

投资者认缴的出资额的15%，并应当在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签

发之日起90天内缴清。第一期出资未按期缴清的，或者无正

当理由逾期30天不缴付其他各期出资的，外资企业批准证书

即自动失效。外资企业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

记手续，缴销营业执照.不办理注销登记和缴销营业执照的，

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其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。外国投资

者有正当理由要求延期出资的，应当经审批机关同意，并报

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。 [结论] 本案中该美国公司无正当理

由拒不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，这是违反中国外资企业法规定

的，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外资企业法第九条的规定，吊

销玩具制造厂的营业执照的处理决定是恰当的。 3、[案情] 某

国利达有限责任公司于1990年4月在某工业区独资设立了生产

塑料制品的工厂。1991年正式投产后，烧模车间内产生恶臭

且有毒气体，未经处理向空中排放，令人呼吸困难。该厂附

近居民向地区环境监测站报告，地区环境监测站经检验发现

，工厂排放出的气体对人体健康和周围环境造成巨大损害，

遂令其限期治理，该工厂置之不理。 [问题] 该生产塑料制品

的工厂是否符合我国法律规定，应如何处理? [分析] 外资企业

，即外商来我国举办的独资企业，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律的规定，在中国境内设立的，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

资的企业，不包括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的

分支机构。 关于设立外资企业条件，我国《外资企业法实施

细则》第3条规定，设立外资企业，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

的发展，能够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，并应当至少符合下列几

项条件：①使用先进技术和设备，从事新产品开发，节约能



源和原材料，实现产品升级换代，可以替代进口的：②当年

出口产品的产值达到当年全部产品产值50%以上，实现外汇

收支平衡或者有余的。 我国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》第4条

规定，下列行业，禁止设立外资企业：①新闻、出版、广播

、电视、电影.②国内商业、对外贸易、保险.③邮电通信.④

中国政府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其他行业。同时，实施细则第5

条规定，下列行业，限制设立外资企业：①公用事业.②交通

运输.③房地产.④投资.⑤租赁。 此外，《外资企业法实施细

则》第6条还对有下列情况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，规定不予批

准：①有损中国主权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.②危及中国国家安

全的.③违反中国法律、法规的.④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

求的.⑤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。 [结论] 本案中，塑料制品工厂

在生产过程中排出有毒气体，危害居民人身健康，造成环境

污染，明显违反了我国《环境保护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，有损于我国社会公共利益，依法应限期治理并处

以相应的罚款，如其仍不改悔，可以依法将其撤销。 4、[案

情] 1989年，某经济特区建设公司(甲方)与某市联合服务公司(

乙方)、某国菲亚发展有限公司(丙方)签订了一份合作兴建经

济特区物业大厦的工程协议。协议书规定三方依法组成联合

公司，确定三方建设任务。资金由丙方为借款人向外国银行

筹贷，甲方和联合公司为担保人。合作期限为30年，前15年

，净利润全部用于偿还丙方借款本息.从还清贷款时起，公司

净利润按5:2:3分成。合作期满后，联合公司的资产和权益由

甲方所有。 [问题] 协议书中有关丙方的投资款项是否符合我

国关于合作经营企业的规定? [分析]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，是指

中国合作者与外国合作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，



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的，按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分配收益或

者产品、风险和亏损的企业。 作为合作经营企业的合作条件

，在现实中有三种情况：①合作各方入股但不计价的投资的

方式，按合同约定比例分享收益、分担风险.②以贷款、租赁

等方式向企业投资.③以劳务、信誉等标的投资的投资方式。 

关于企业投资的收回，我国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》第22条

规定，中外合作者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，分配收益或者

承担风险和亏损。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

满时合作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，可以在合作

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

法。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合作者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

的，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，由财政税务机关依照国

家有关税收的规定审查批准。依照前款规定，外国合作者在

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，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

的规定和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。 [

结论] 在本案中，丙方只以投资人的名义便获得了企业的合作

者资格，其所作的投资是由甲方和联合公司为担保取得的，

这明显违反了我国法律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规定，出现

了合作者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，故其契约无效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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